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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訂定東海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基於輔助教學與研究之實際需要，得聘任兼任教師暨專業技術人

員。 

兼任教師之開課以專任教師無法開授之課程，且以選修為原則，每週授課時數需

達 2 小時以上，合開課程需達 1 小時以上。 

藝術類科及實習課程不在此限。 

第 三 條 兼任教師聘期依其開授之課程可採學期或學年制，但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日期晚於學

期開始日者，其聘期以校教評會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 四 條 兼任教師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情事者應終止聘約，並依前開法

條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學校依本辦法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及退休

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

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

工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第 六 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列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益。 

三、依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及主持考試。 

四、嚴守職分，本於良知，發揚師道及專業精神。 



五、非依法律規定不得洩漏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料。 

六、遵守學術倫理及性別平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七、其他法令規定應盡之義務。 

第 七 條 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以六小時為上限，但因教學需要或臨時代課必須超鐘點者，由所

屬單位提出具體理由簽請教務長核准後超授之，惟最高仍不得超過九小時。 

第 八 條 兼任教師之待遇以鐘點費支給，每學期以十八週計算，授課期間按月發給。 

前項鐘點費為統攝性報酬，包括從事課程設計規劃、教材準備、授課、批閱學生

作業及試卷、回答學生課程疑義等一貫體系之教學活動之報酬。 

兼任教師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學校仍應發給鐘

點費。 

第 九 條 未具公保身份之兼任教師依法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 

兼任教師僅在本校兼課或同時於多個單位兼職，但以本校為工作所得最高者，得

選擇在本校參加健保。 

本校依法按月為未具本職之兼任教師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提繳退休金。 

兼任教師應負第二、三項舉證之責，若經查證不實者，除追究法律責任外不再續

聘。 

兼任教師因任何因素導致無法開課或退聘，其衍生之個人負擔保險費應由兼任教

師本人自行支付，積欠保費者，除追究法律責任外下學期不予聘任。 

第 十 條 兼任教師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享有生理假、安胎休養、娩假、流產

假、捐贈骨髓或器官假、具原住民身份者之歲時祭儀假、婚假、產前假、陪產假、

家庭照顧假、病假、喪假等，核給日數之標準從其規定。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益及維持課程一貫性及授課品質等教育現場特殊性考量，前

項除安胎休養、娩假、流產假得申請代課外，其餘請假所遺課務，應以調課或補

課方式辦理。 

第十一條 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者，課務組應即提供課程名稱及教師名單給開課單位及人

事室。停開課程自本校以電子郵件寄發通知予開課教師之日起終止聘約。 

前項開課標準依據本校各類型課程開課最低選課人數表辦理。 

第十二條 兼任教師之續聘應考量其授課表現，教學評量成績單科未達 60 分者或介於 60 至

75 分且兩年內累計達二次者，不予續聘。 

未遵守本校教務相關規定(如：不依規定請假、未代調補課、不親自監考、授課大

綱未上網、延遲繳交成績等)者，經通知其改善未改善者，兩年內累計達二次者不

予續聘。 



第十三條 兼任教師在本校服務滿三學年、每學期授課至少二學分，且教學評量均合格者，

於該職稱第四學年以後之聘任期間，得申請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審查費由兼

任教師自行支付，兼任教師之送審每學期辦理一次。 

學期初第一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兼任教師改聘案，得自該學期起聘；學期當中

提請審議之改聘案，則自審議通過之次月起生效。 

合聘教師於本校兼任二學期，任教一學分以上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送審教師

資格，其著作審查費由本校支付。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